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17-047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充分发挥公司与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达卫浴”）在智能

家居产品方面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优势，双方拟成立合资公司唐山惠达麦格米

特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米科技”，该名称须以工商局最终核准

为准，以下简称“本次投资”），共同研发、生产和销售智能家居产品，在智能

家居领域深耕细作，建立中国智能家居新生态。惠米科技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500 万元，其中惠达卫浴拟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公司拟

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二）审批情况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在公

司总经理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投资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已对惠达卫浴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

查。 

（二）惠达卫浴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38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713109049Q 

注册地址：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惠达路 7 号  

办公地址：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惠达路 7 号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惠文 

注册资本：28415.1111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 年 12 月 11 日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卫生陶瓷制品、建筑陶瓷制品、卫生陶瓷洁具配件、

整体浴室、整体橱柜、建筑装饰、装修材料、高中档系列抛光砖、墙地板；坐便

盖、水箱配件、塑料制品、卫生瓷配套产品；文化用纸、胶印纸的加工；原纸销

售；纸板、纸箱加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木制门窗批发、零售；普通货运；网上销售本公司自产

的产品；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惠达卫浴为上市公司，根据惠达卫浴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其主要股东为：王惠文、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唐山

市丰南区鼎立投资有限公司、王彦庆、唐山市丰南区庆伟投资有限公司、董化忠、

王彦伟。 

惠达卫浴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业、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惠达卫浴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惠达卫浴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 2016 年末，惠达卫浴的总资产

330,430.2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506.45 万元，2016 年度营业

收入 227,747.2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14.67 万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惠米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惠达麦格米特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注册地址：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惠达路 7 号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上内容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二）惠米科技出资情况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900.00 60.00 现金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 40.00 现金 

合计 1500.00 100.00 - 

各方出资期限为公司设立时到位。 

（三）董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安排 

惠米科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应当符合《公司法》以及惠米科

技章程的规定，且应当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对于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安排如下： 

股东会是惠米科技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惠米科技设立董事会，由 3 名董事构成，惠达卫浴委派两名董事，麦格米特

委派一名董事。惠米科技董事长由惠达卫浴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为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 

惠米科技不设监事会，拟设 1 名监事，监事由惠达卫浴委派。监事是惠米科

技依法设立的监督机构，向惠米科技股东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惠米科技设总经理 1 名，由惠达卫浴推荐，董事会聘任。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合资公司出资人（股东） 

甲方：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713109049Q 

住址：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惠达路 7 号 

法定代表人：王惠文 

乙方：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25239714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3 号清华紫光科技园 5 层

A,B,C501-503,D,E 

法定代表人：童永胜 

第二条 合资公司名称及注册资本 

合资公司名称暂定为唐山惠达麦格米特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

为准）。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圆整）。

各出资人全部以现金出资。 

第三条 出资人的出资额、出资比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900.00 60.00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40.00 

合计 1500.00 100.00 

第四条 出资时间 

全体出资人一致同意，自合资公司完成本次新设工商登记之日前按各方持股

比例现金实缴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 

第五条 合资公司设立授权 

5.1 全体出资人一致同意：全权委托甲方负责办理与合资公司设立有关的事

宜。 

5.2 甲方办理合资公司设立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1）草拟《公司章程（草

案）》；（2）制作、签署与合资公司设立有关的各种文件；（3）依法向有关主管部

门或机构申请和获得一切必要的批准、许可和同意；（4）办理拟设立合资公司的

工商登记注册手续；（5）催促各出资人及时缴纳注册资金；（6）聘请有关中介机

构进行工作；（7）办理其它与合资公司设立有关的事宜。 

5.3 甲方为设立合资公司所签署的与合资公司设立有关的各种文件由成立后

的合资公司承继。 

5.4 合资公司的筹建费用由各出资人按照各自认缴的出资比例分担，具体结

算按相关凭证计算。合资公司依法设立后，筹建费用由成立后的合资公司承担，

计入合资公司开办费用。 



第六条 出资人的权利 

6.1 申请设立合资公司，随时了解合资公司的设立工作进展情况； 

6.2 出资人享有签署合资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法律文件的权利； 

6.3 出资人享有审核设立过程中筹备费用支出的权利。 

第七条 出资人的义务 

7.1 出资人应当严格遵守本合资协议。 

7.2 各出资人应为甲方筹办合资公司的行为提供各种便利和协助，提供设立

合资公司所需的文件材料。 

7.3 出资人应当按照本合资协议约定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履行出

资义务。出资人未按本合资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而给其他出资人造成损失的，

应承担赔偿责任。 

7.4 合资公司因故不能成立时，各出资人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

照本合资协议约定的各自认缴出资比例予以分担，同时各出资人按出资比例承担

为设立合资公司所产生的费用。 

7.5 合资公司成立后，出资人不得抽逃出资。 

第八条 合资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 

8.1 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由全

体股东组成。 

8.2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共由 3 名董事构成，甲方委派两名董事，乙方委

派一名董事。合资公司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8.3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会议应由全体董事参加，全

体董事一致通过，董事会的决议方为有效，董事不得无故缺席董事会。如董事因

故无法履行职责且时间超过两个月以上的，委派董事的股东应在相关事实成立之

日起 10 日内提请更换具备履职能力的董事。 

8.4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拟设 1 名监事，监事由甲方委派。监事是合资公

司依法设立的监督机构，向合资公司股东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8.5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甲方推荐，董事会聘任。 

8.6 合资公司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委派担任，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第九条 股权转让与权利限制 

合资公司存续期间，除本合资协议另有约定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

方不得将其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方，亦不得作出将该股权办理质押等

权利限制行为。 

第十条 违约责任 

若甲乙双方有一方违反本合资协议约定的任何陈述和保证，另一方有权要求

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实现和扩大在智能家居领

域的布局，整合社会资源，积极拓展新市场，扩大智能家居业务的市场份额。投

资行为完成后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六、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惠米科技正式运营后，可能面临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进一

步督促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优化

公司整体资源配置，确保对参股子公司投资的安全。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 

2、合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 月 15 日 

 




